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公告 
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定于10月24日至25日进行，现将考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时间
（一）首考生（首次注册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
首考生须先办理注册，上传证件照片，待注册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系统报考课程。
网上报名注册时间： 2026年7月6日8:30至7月8日16:30
课程考试报考时间： 注册审核通过至2026年7月10日16:30
（二）续考生（已注册继续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
续考生直接登录系统报考课程。
课程考试报考时间： 2026年7月6日8:30至7月10日16:30
二、报名流程
考生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信息网（zk.zjzs.net）进行报名。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见《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考生报名指南》《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续考生报名指南》《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说明》。请考生仔细阅读《报名指南》、《报考说明》等附件，按规定时间、流程及要求完成相应事项，逾期不能办理。
三、相关提醒
1.报考护理学（专升本）、护理（专科）、公安管理学（专升本）等专业，报考条件、报考程序有特殊限制（详见《报考说明》）；考生个人或社会助学单位违反报考条件限制规定报考，分别由考生本人或办理集体报名的助学单位承担责任，并将受到不承认考试结果、不受理毕业申请的处理。其他部分停考专业或已变更主考院校专业的报考条件请关注《报考说明》。
2.除建筑经济信息化管理、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大数据技术、金融服务与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现代物流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等8个专科专业外的其他专业，首考生只能报考专业代码后不带Y的专业。
3.首考生注册时，“手机号码”一栏必须填写考生本人惯常使用的手机号，否则不能参加考试。续考生报考时，先到“我的信息－注册信息”页面核对相关信息，有错的先进行更正，空白的必填信息须补齐。如“手机号码”一栏为“空”或不是惯常使用的手机号，须自行填写或修改；若“身份证号”一栏与实际身份证号不符，按《报名指南》中的流程进行申请更正。否则不能参加考试。
4.照片采用2吋证件照格式，具体要求详见《报名指南》。


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白学考试
报考说明
一、报考须知 
（一）开考专业 
[bookmark: _GoBack]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 
专业清单（2021 年）〉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本规范 
（2021 年）〉的通知》（浙教试院〔2023〕105 号）要求， 
我省专业考试计划均按《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 
计划（2023 年）》执行。详情见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告， 
网址：https://www.zjzs.net/art/2024/1/4/art_41_3655.html 。 
特别提醒： 
（1）2024 年 4 月考试前已注册的考生，仍可按原专业 
计划（专业代码最后一位为“Y”的）考试及申请毕业。原 
专业计划中必考课于 2027 年 10 月安排最后一次考试、选考 
课自 2026 年起不再安排考试，2027 年 12 月最后一次接受毕 
业申请。 
（2）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基本规范（2021 
年）》中尚未公布的建筑经济管理、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大数据技术、金融服务与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国际经济与 
贸易、现代物流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等 8 个专科专 
1业，仍按原专业考试计划执行。 
（3）原计划中的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专业主考院 
校调整为宁波大学，2027 年 12 月底前按原计划申请毕业的 
考生，仍可选择浙江科技大学作为主考院校。 
（二）开考课程 
开考课程及开考时间安排见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 
试信息网（zk.zjzs.net）点击“报名－报考简章”。 
特别提醒： 
（1）思想理论课课程设置 
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关于调整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思想理论课课程设置的通知》（考委〔2024〕 
1 号）要求，对我省所有专业计划公共政治课进行调整，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层次专业公共政治课统一设置 3 门课 
程，共 9 学分，包括“150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3 学分）、“150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概论”（3 学分）和“15042 思想道德与 
法治”（3 学分）。本科层次专业（专升本）公共政治课统 
一设置 3 门课程，共 9 学分，包括“15040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3 学分）、“15043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3 学分）和“1504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 学 
分）。 
原“03706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03708 中国近 
2现代史纲要”“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四门课程不 
再安排考试。对已通过上述四门课程考试的考生，不再要求 
参加 15042、15043、15044、15041 课程的考试。 
“形势与政策”的内容列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考试范围和内容为每次考试日期前 
12 个月以内的国内外时事。 
（2）法学类课程的考试范围 
自考试之日起六个月前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新颁布或 
修订的法律、法规；在新教材大纲启用前，凡教材、大纲与 
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2018 年 4 月 28 日国家司法部公布的《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司法部令第 140 号）对参加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有限定，谨请报考法律类专 
业自考生报考前详细了解相关规定。 
（3）课程顶替 
“00018/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日语（专升本） 
专业中“00845 第二外语（英）”课程只能用相应证书或课 
程顶替，新旧计划中可顶替的课程，只安排其中一门课程开 
考。具体顶替关系见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自学考试栏目中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 
程顶替规定》《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规定》《浙 
34 
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管理规定》的通知（浙教试 
院〔2023〕108 号）”。详情见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告， 
网址：https://www.zjzs.net/art/2024/1/4/art_41_3670.html 。 
（4）考试大纲 
由我省编写的各专业课程自学考试大纲均在网上公布， 
不再另行印发。详情见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信息网， 
点击“查询－考试大纲查询”栏目查询。 
二、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 
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报考。 
2.报考专升本专业的考生在申请本科毕业时必须具有 
国家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3.下表所列专业对报考条件、报考程序有特殊限制，考 
生报考须符合下表具体规定；考生个人或社会助学单位违反 
报考条件限制规定报考，分别由考生本人或办理集体报名的 
助学单位承担责任，并将受到不承认考试结果、不受理毕业 
申请的处理。 
专业 
报考条件 
护理学（专升本） 
、护理（专科） 
凡在我省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获得护士执业资格并具有中专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人员，均可报考护理学（专科、专 
升本）专业，其中报考护理学（专升本）专业的考生，在申请本 
科毕业时须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国民教育系列护理学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符合条件的报考者（新考生），注册时在报名系统内 
提交单位同意报考介绍信、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办理报 
名资格审核手续。5 
公安管理学 
（专升本） 
凡报考本专业的公安干警、武装警察和保卫干部（新考生）应先 
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由公安机关审核批准后统一向当地教育考 
试机构办理集体报名手续（或注册时在报名系统内提交当地公安 
机关同意报考介绍信，办理报名资格审核手续）。 
4.实践性环节报考说明 
报名条件：已基本完成某门课程理论学习的考生，方可 
报考该门课程所涉及的实践性环节考核。毕业论文（设计） 
的考核须在完成该专业课程的学习后方可报考。无论是否跨 
专业选修，其实践性环节认定的学分不得超过本专业设定的 
选修课实践学分。 
报名及考核时间：实践性环节考核报名与理论课程报名 
同步进行。各主考院校将视专业及课程情况每年安排一到二 
次考核，本次安排报名的专业及课程，具体考核时间由主考 
院校确定，请考生及时查阅各校网站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 
三、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及考试时间：详见报名公告。 
2.准考证打印：考前一个星期，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自学考试信息网打印准考证（考试通知单） 
3.成绩查询：理论课程考试成绩可于考试结束后 20 个 
工作日左右，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可于 11 月 15 后，登录浙 
江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成绩查询”栏 
目查询。

